台  州  市  立  医  院
劳保用品采购

招  标  文  件

招标编号：SLYY2011002

招标单位：台  州  市  立  医  院

2011年7月

根据台州市立医院招标领导小组的要求, 本着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和诚信的原则，我院计划对本院劳保用品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，选择信誉好、服务佳的供货商进行合作，以采购到质量可靠、价格合理的劳保用品，特制定本标书。

一、招标内容；
2011　——2012年度职工劳保用品(4次∕年，总金额约１５１　万元)，期限1年。
二、招标须知：

无论招标过程的做法与结果如何，投标人自行承担参与招标活动的一切费用，招标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。

1、投标公司必须具有合法的独立法人资格,注册资金在300万元以上，税务登记正常。

2、投标人提供以下资质证明：

2．1、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（复印件，加盖公司红章）；

2．2 、经营单位法人代表证明，投标人授权书、身份证复印件；

2．3、投标人《质量保证书》及《服务承诺书》；

2.4、投标保证金10000元，现场交付。

三、投标书要求：

1、提供面值50元、100元、150元及300元的消费卡，同时为医院每位员工提供会员卡；

2、承诺优惠的扣率、货款结算方式；

3、投标书一正三副，共四份。
四、评标方式：
1、由我院招标小组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，采用院内议标的方式，依据质量、价格、资质、信誉、服务、承诺等因素综合考评，选择价格合理、服务优质、信誉良好的单位为中标单位候选人。

2、中标人由院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。
3、招标人有权对未中标理由不作解释。
五、其他约定：

1、投标方同意招标文件、招标承诺作为合同附件,合同执行期内有效。

2、未中标的投标人投标保证金在招标结束后退还。中标单位候选人的投标保证金自动最为履约保证金。
3、中标人违反合同有关条款，招标人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扣款，一次扣除5000元。合同期内有两次级以上违约事实，招标人有权提前解除合同，同时没收履约保证金。中标人无违反合同条款，合同期结束后，保证金无息退还。
4、中标方按照招标单位提供的金额规格，准备好提货单交招标方，招标方职工凭提货单到指定地点提货。

5、投标方凭供货实际金额结算货款。 

六、招标时间、地点：
投标时间为：2011年７月29日（周五）上午9：00 

地点：台州市立医院门诊大楼15楼会议室

联系人：采购中心  何中颖  0576-88598033   15967691789
